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文件

中船保赔字【2O10]09号

关于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ISM规 则)修订案的通函

各会员公司:

国际海事组织 (IM0)于 ⒛Og年 12月 4日 通过鹏C。273(85)号 决议,

对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ISM规 则)进 行了修订,该 修正

案己于 ⒛10年 7月 1日 起正式实施。 协 会在此提醒:会 员公司应密切注意

该修正案与原 ISM规 则之间的不同内容,严格遵守该修正案修订后的有关规

定,始 终保持按照该修正案签发的有关证书的有效性,避 免协会的承保受到

影响。

对 ISM规 则的修订主要内容有:

一
、 章 节 1.1段 落 1.1.10二 定 义

对于重大不符合规定情况的定义的更改

原先对于重大不符合规定情况的定义为
“
指对人员或船舶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或对环境构成严重危险,羌 需要立即采取纠正措施的可辨别的背离,包

括未能有效和系统地实施本规则的要求
”。其中

“
包括

”
改为

“
或

”,澄 清

了所有严重威胁或严重危险,不 管安全管理体系 (SMS)是 否有效,都 可被

视为是重大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修订后段落 1.1。10改 为
“
重大不符合规定

情况系指对人员或船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或对环境构成严重危险,并需要立



即采取纠正措施的可辨别的背离,或未能有效或系统地实施本规则的要求。”

二、章节 1。2段 落 1.2.2.2一 目标

对于如何确定和管理风险的修改

原来段落 1.2.2.2规 定,一 个公司必须以
“
针对己认定的所有风险制定

防范措施
”
为安全管理的目标之一。现在对于公司的要求改为

“
评估对其船

舶、人员及环境已认定的所有风险并制定适当的防范措施
”。每个公司可以

自行确定如何评估风险,但是该修订几乎明确要求每个公司要有评估风险和

制定防范措施所采纳的方法。这些方法也要经过相关主管机构的批准。

三、章节 5段 落 5.1.5一 船长的责任和权力

对于船长定期复查安全管理体系的规定

修订后的规则规定公司应当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船长
“
定期复查安全管

理体系并向岸上管理部门报告其存在的缺陷
”
的责任。新加入了

“
定期

”一

词。对于此定期复查的周期是多长时间,规 则并没有规定,因 此必须由公司

决定。虽然通常做法是该复查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但 是最佳实践却是根据船

型、贸易、事故记录,以 及船长的更换频率等具体情况进行更频繁的复查。

四、章节 7船 上操作方案的制定

对于程序要求语言表述的修改

原先第 7章 中要求
“
对涉及船舶安全和防止污染的关键性船上操作,公

司应当建立制定有关方案和须知 (包括必要的检查清单)的 程序。” 尽管实

践中绝大多数的公司和主管机关正确理解了规则的含义,但原文实际上只要

求公司建立有关方案和须知等的程序。修改后的该章语言描述更加顺畅、要

求更加明确。修订后的第七章要求 “对涉及人员、船舶安全和防止污染的

关键性的船上操作,公 司应当建立制定有关程序、方案和须知,包 括必要的

检查清单。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应 当明确规定并分配给适任人员。” 建立

这些程序和方案等的要求范围已经从船舶和污染扩展到广泛地包含人员和



环境。

五、章节 8段 落 8.1— 应急准备

对于程序要求语言表述的修改

原先第 8章 “
对船上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公 司应当建立标识、描述和

反应的程序。”这与规则第 7部 分阐述的是同样的问题,因此,现在改为
“
对

于船上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公 司应当予以标识并制定对其做出反应的程

序
”。

六、章节 9段 落 9.2— 不符合规定情况、事故和险情的报告和分析

增加了预防类似事件或事故再次发生的措施

段落 9.2被 修改为
“
公司应当建立实施纠正措施的程序,包 括避免不符

合规定情况、事故、险情重复发生的措施。”对纠正措施新增了
“
预防类似

事故或事件再次发生
”
的内容,使 之更加明确,即 实施纠正措施过程中重要

一部分就是预防相似事故或事件再次发生。

七、章节 10段 落 10.3一 船舶和设备的维护

对于程序要求语言表述的修改

与第 7章 ,和 第 8章 段落 8.1的 修改相同,此 处修改也是对程序要求侧

重点的改变。原文
“
公司应当在安全管理体系中建立有关程序,以 便标识那

些会因突发性运行故障而导致险情的设备和技术系统。”被修改为
“
公司应

当标识那些会因突发性运行故障而导致险情的设备和技术系统。”

八、章节 12段 落 12.1— 公司审核、复查和评价

对于内部审核要求的澄清
J

该段原来规定
“
公司应当开展内部审核,以 核查安全和防止污染活动是

否符合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没有明确内部审核的频率和侧重点。现在对

该条做了修改,以 反映行业标准实践,该 条改为
“
公司应当在不超过 12个

月的间隔期内实施船上及岸基内部审核,以核查安全和防污染活动是否符合



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特殊情况下,间 隔期不应超过 15个 月。” 该 条虽没

有明确定义
“
特殊情况

”
,但 是仅因为商业原因而推迟内部审核的期限,是

不能被接受的。

九、章节 12段 落 12.2— 公司审核、复查和评价

对于定期审核安全管理体系 (sMs)时 应评价的内容的修改

原来该段规定
“
公司应当根据建立的有关程序定期评价安全管理体系的

有效性,必 要时还应当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复查。” 文中
“
有效性

”
被

“
效

力
”
取代,而 且取消了

“
复查

”一词。经修订后,该 段改为
“
公司应当根据

建立的有关程序定期评价安全管理体系的效力。”因此对于安全管理体系的

评估应该着重于确定其是否实现了原定的目的,取 得了预想的效果。

十、章节 13段 落 13.12一 发证和定期审核

安全管理证书 (sMC)的 更换

这个新条款规定了当换证审核是在原 SWlC证书过期后才完成的话,新签

发的
“
安全管理证书

”
应当自完成换证审核之日起有效,新 证书的有效期至

原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起不超过 5年 。这样规定消除了新证有效期如何确定

方面的混乱,这 也将会有效防止公司推迟换证来受益。

十一、章节 13段 落 13.13— 发证和定期审核

安全管理证书 (sMC)的 展期签注

这也是个新条款,它 规定如果在原
“
安全管理证书

”
有效期届满日前换

证审核已完成,但 新证书还未签发或未到船,则 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认可的

机构可以对原证书予以不超过 0个 月的展期签注。

十二、章节 13段 落 13.14— 发证和定期审核

给予现行安全管理证书 (sMC)的 展期,以 使船舶到达接受换证审核的

港口

这一新增章节,它规定了由于船舶当时所在的地点而无法进行换证审核



时,主 管机关可以对其
“
安全管理证书

”
有效期给予不超过 3个 月的展期,

以使船舶可以有时间驶抵接受审核的港口。被给予证书展期的船舶到达接受

审核的港口后,在 没有取得新证书的情况下不允许离港。新
“
安全管理证书

”

的有效期自原证书有效期届满日起不超过五年。但此种展期只能是在适当、

合理的情况下给出,仅 因不成功的营运安排或是紧迫的商业义务,是 不能给

出展期的。

十三、章节 14段 落 14。4.3=核 发临时证书

对于签发临时安全管理证书 (SMC)的 条件的澄清

原来章节 14段 落 14。4.3规 定
“
在审核证实过公司己计划好在 3个 月内

对该船进行审核后,可 以签发临时安全管理证书。”该段进行了修改,明 确

了此处所指的审核为内部审核。

十四、安全管理证书一格式的改变

对安全管理证书的格式做出了适当的改变,以 体现新增的段落 13.12,

13.13, 不 口 13.14。

特此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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